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越秀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及备案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越秀院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及备案服务
2、项目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详细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58号）
3、项目费用：总价包干，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含技术服务费、专家费、资料费等，完成备案后一次性付款。
4、服务期限：服务通知书发出后2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应急预案的编制初稿交于甲方审核，待甲方对初稿确认后，于10个工作日内召开专家评估会议，专家评估会议结束后，乙方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修订及提交备案。
5、服务地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二路1号、中山二路58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应急预案备案工作范围
1、‌预案编制‌
(1) 根据《广东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及其他配套文件要求，开展医院风险辨识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开展应急资源调查，明确物资、队伍、设施清单及分布图，并形成《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编制我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等。
2、‌风险评估与应急资源调查‌
(1) 供应商自行开展医院风险辨识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
(2) 供应商自行开展应急资源调查，明确物资、队伍、设施清单及分布图，并形成《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3、‌专家评审与备案申报‌
(1) 供应商组织3名市级以上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参与评审，出具评审意见及签字文件；
(2) 供应商向属地环保部门及应急管理平台提交备案材料，取得备案回执表。
（二）技术要求
1、‌合规性标准‌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2) 供应商通过“广东省应急预案管理系统”在线填报，同步提交纸质盖章版。
2、‌成果交付
(1) 供应商按要求在广东环境应急管理网络平台申请备案，通过审核后将预案资质材料报环保主管部门完成备案。报送备案材料包括不限于《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专家评审意见及评分表等，需提供纸质版2份+电子版WORD/PDF；
(2) 供应商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备案完成证明文件。
三、资格要求
1、报价单位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报价（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报价的，必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报价单位营业范围应包括环保技术咨询或环保技术服务类。
[bookmark: OLE_LINK1]2、报价单位能力要求： 
（1）专业技术能力：供应商须配备具备深厚医院生产工艺知识储备，且熟练掌握污染防治技术与环境应急风险防控体系的专业技术团队。团队成员应能精准识别医院诊疗、检验、科研等环节潜在的环境风险，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与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技术服务全流程符合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管理规范与标准。​
（2）人员与技术专业资质：供应商需拥有至少3名环境工程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涵盖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等相关领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至少配备2名持有中级及以上生态环境管理与咨询职称证书的项目技术人员，以保障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的科学性、权威性与专业性。需提供环境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以及生态环境管理与咨询职称证书扫描件，提交报价截止日前 6 个月内依法缴纳社保缴费凭证。
（3）近一年有3个或以上医院同类型服务案例（提供合同复印件及备案表等相关证明）。
四、售后服务
在突发环境预案的3年有效期内，若有生态环境部门等上级部门现场检查或抽查环境应急预案，需配合院方完成环境应急检查，并根据检查部门提出修改意见修改预案内容。
